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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教体文〔2023〕203 号

关于印发《罗山县教育体育系统信用分级分

类监管制度》的通知

局机关各股室、二级机构，各乡镇(街道)中心校、初中，局直

各学校，各民办学校：

根据省市文件要求，结合教体系统工作实际，经研究制定

了《罗山县教育体育系统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》,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罗山县教育体育局

2023 年 6 月 7 日

罗山县教育体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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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山县教育体育系统信用分级分类监管

制 度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、县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求，

建立健全县教育体育系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全面增强局机

关干部、全县学校、幼儿园工作人员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，

根据上级文件精神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监管对象

罗山县教育体育系统干部职工，全县各学校(幼儿园)工作

人员，各民办学校、民办幼儿园、校外培训机构。

二、分级标准

（一）信用等级评定

教育征信体系信用信息级别评价采用百分制，实行动态

评价，信用等级设置为五级。

1.A+级为诚信模范级别，分值在 100 分以上；

2.A 级为诚信级别，分值在 96-100 分；

3.B 级为较诚信级别，分值在 85-95 分；

4.C 级为诚信警示级别，分值在 60-84 分；

5.D 级为不诚信级别，分值在 60 分以下。

（二）信用评定标准

信用信息默认总得分 100 分，分值由基本分和加分、减

分构成。

三、评定程序



— 3 —

县教体局信用等级评定暂由县教体局信用体系建设工作

领导小组、各责任股室共同组织实施。

四、结果运用及奖惩办法

（一）以个人信用等级为依据，对 A 级以上(含 A 级，下

同)的，在干部选拔使用、评先选优、职称评定等方面优先考

虑；对 C 级以下的，视失信具体情节，在相关方面做出惩戒

和制约。

（二）对个人信用等级 A+级的，根据守信具体情节，在

符合法定条件下，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激励：

1.在干部推荐考察中重点关注，在提拔使用上优先考虑。

2.在各级各类评先选优中，优先予以推荐。对典型示范

作用明显的，在一定范围内宣传表彰。

3.优先推荐参加专业技术职称评聘。

（三）对信用等级为 B 级的，督促整改，并将依法采取

以下方式予以惩戒：

1.干部调整使用中，不得作为提拔重用对象。

2.不得确定为党员发展对象。

3.当年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秀等次，取消年度各类评先

选优资格。

4.在单位一般不得分管或从事掌管人、财、物等重要岗

位的工作。

（四）对个人信用等级为 C、D 级的，除实施本办法对

信用等级为 B 级的有关规定外，还应采取以下惩戒措施：

1.当年年度考核不得评为称职（合格）及以上等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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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不能参加各类专业技术职称评聘、各类专业技术资格

考试。

3.根据失信情节，属领导干部的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

子诫勉谈话、调离原岗位、改任非领导职务或降免职处理；

属一般教师的，由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约谈、通报批评、调离

原岗位，或按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。

五、信用信息管理

县教体局将本单位和全县各学校(幼儿园)的信用信息按

要求及时报送至信用平台。同时，重视整合政府其他部门的

信用信息，以跨部门、跨领域的信息运用作为加强县教体系

统信用信息分级分类监管的资源支撑，作为部门监管联动、

提高监管合力的重要保障。

六、附注

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行，未尽事项，另行制订具体实

施办法和细则，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。


